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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機資訊學院 
一 O 九學年度 

第一次行政會議 

會議紀錄 

 
開會事由：一 O 九學年度電資學院第一次行政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吳靜茹 

開會時間：109.9.16(三)15:00 

開會地點：格致大樓 3 樓 電資學院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游  竹院長、黃于飛副院長(請假)、邱建文主任、錢膺仁主任、陳懷恩主任、                 

吳德豐班主任、吳庭育班主任(請假)。 

主    席：游  竹院長 

 

主席報告： 

1. 新學年開始，學院今年擬提案申請三個碩士學位學程，分別是「國際智慧物聯網碩士學位

學程(暫定)」、「人工智慧碩士學位學程」、「多媒體網路通訊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」。

預計今年底提案至校務會議尋求支持。 

2. 「人工智慧碩士學位學程」校方為各院公平性，希望學院只招收 7 名，自籌 5 名，原規劃

招收 10 名。另因應「多媒體網路通訊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」112 年招生需內含不再外加，

學校考慮用 4 位日碩換取 5 位碩專班學生，為減少學校協助本院籌足校方配合名額壓力，

及尋求其他學院支持，請各系同意調整「人工智慧碩士學位學程」只規劃招收 7 名。 

3. 請各系提早進行校務發展計畫書修正時程，以利開院務會議確認，再送交給研發處彙整，

學院預計 10 月 21 日召開院務會議。 

4. 本年度上學期(4-5 月份)聘用資工系唐詳勝與電機系洪鶴臨兩位同學，以符合學院所需進用

身心障礙者 1.5 人之規定；下學期(11-12 月份)仍然進用兩位為原則，倘若各單位有符合條

件須聘用之學生，請事先告知院辦，以利後續聘用流程。 

  

議題： 

一、學院擬成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加強外籍生招生，提請討論。  

說明：  

1. 配合學校政策，加強外籍生招生。 

2. 目前學院已設有「國際電機資訊跨領域碩士學分學程」，但不符有些外籍生需求，缺乏碩

士學位學程較不好招生，因此學院擬成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以利在國外招生。 

3. 名額由學校核給，原擬學位學程為「國際智慧物聯網碩士學位學程」，但國際處建議用比

較通用名稱，以利招收符合現況的外籍生，這些學生的國家通常科技發展較為緩慢，對於

智慧物聯網較為陌生，恐影響他們選填意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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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1.將極力再向學校爭取成立「國際電機資訊碩士學位學程」，以利向外招生。 

2.建議學校給予全院5名的學生獎學金名額，以吸引外籍生就讀意願。 

3.倘若學校有額外補助經費至學位學程，將依比例核撥給在學程授課教師們申請。 

 

二、院級共構實驗室負責學系應釋出多少時段及相關管理議題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 

1. 今年因學院實施學院實體化有顯著成果，感謝校長支持220萬給學院實施成立院級共構實

驗室。 

2. 未來運作需要多一點討論，例如負責學系應提撥多少適合時段給另外兩系使用，涉及實驗

材料時如何處理及擺放問題，排課問題，管理的人力需求等議題。 

3. 本院地下室格B108多功能會議室，建置以來使用率偏低。為促使全院空間得以活化運用，

擬配合電機系建置「綠能無人機特色實驗室」需求，於新建電資大樓完工啟用，空間重新

分配前，暫以電機系多媒體教室(格B101)替代原多功能會議室(格B108)。在電機系優先排

課空堂外，至少提供4個時段(每個時段原則以四小時計，如上午、下午、晚上)，供學院

做會議(含教學、研討等)使用。 

決議：1.未來學院共構實驗室將請負責單位釋出2天(4時段)供其他兩系優先使用。 

      2.實驗室之維護費用由各系共同支援(於年度時一併編列)，若無使用則再回歸各單位。 

 

 

三、因應教務處擬釋出教穡大樓四樓所有上課教室，擬請院內各系調整上課時

段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 

1. 因應教穡大樓四樓不排課，所缺上課空間，需各院配合調整增加週一及週五上課節數。 

2. 擬請各系依班級數平均分配，調整降低原週二~週四總排課節數，並增加週一及週五上課

節數。 

3. 需增加週一及週五上課總節數請參閱附件一。 

決議：此議案涉及教師們課程排課限制(例如：學程課程、重修課程…等)恐難全數調整。 

 

 

四、「國立宜蘭大學電機資訊學院緊急紓困金」申請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本院「國立宜蘭大學電機資訊學院緊急紓困金」辦理。 

2. 本次共收到 2 件申請案如下(資料如附件二)： 

電機系—陳 O 銘同學/申請事由：非主要經濟來源者(母親)因武漢肺炎影響遭解僱。 

電機系—許 O 凱同學/申請事由：主要經濟來源者(父親)因癌症去世。 

決議：1.本申請以是否遭逢重大變故、緊急事件足以影響生活為認定之。 

2.本案通過 “許O凱”同學申請，並核撥二萬元緊急紓困金。 

3.建請學院或系所若有工讀機會，請優先提供給未獲補助之學生，以玆補貼。 


